关于公布2022年一季度建筑市场“双随机”暨招标投标营商环境整治检查结果的通知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建管服务中心，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建筑市场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建筑市场环境和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行政审批局按照《无锡市建筑市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方案》（锡建建市〔2021〕21号）的要求，组织开展了2022年一季度建筑市场“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暨招标投标营商环境整治工作，检查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
检查项目

本次检查的项目为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直接监管的上一季度招标标段。

（二）
检查内容

检查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双随机”监管工作方案的要求，对抽查项目进行了严格检查，主要检查内容为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投标各方行为主体市场行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服务行为等。

二、存在问题

从检查的总体情况来看，部分被检项目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的市场行为中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的市场行为存在的问题

1、部分项目招标人未按要求进行评标前准备工作；

2、个别项目招标代理实际操作人员与委托代理合同中的项目组人员不一致；

3、部分项目招标文件评标办法未按规定设置评分分值；

4、个别项目未按照资质管理规定设置投标人资格要求。

（二）建筑市场各方行为主体发（承）包情况、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在岗履职情况、农民工工资支付及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由市建设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另行通报。

三、问题处理

对存在问题的招标代理机构，按照招标代理机构动态考评管理办法进行考核扣分，扣分详情详见附件1；对涉及违法、违规的问题已经移交市住房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依法处理。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各方行为主体要对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认真分析，自查自纠，做好问题整改落实工作，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二）各招标代理机构要认真学习和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招标投标的政策文件，强化行业自律及从业人员法律意识，规范招标代理行为，促进招投标市场规范有序、健康良性发展。

（三）招标人要充分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委托招标代理机构、编制招标文件、组建评标委员会等环节的内部管理,建立招标文件内部审核流程，提升招标文件编制质量。

我局将继续结合营商环境整治的要求，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规范招投标各方行为主体市场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的建筑市场环境。

附件：1.建设工程建筑市场“双随机”检查问题汇总（招投标行为）

2.建设工程建筑市场“双随机”检查问题汇总（中标人行为）

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无锡市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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